
1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8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》（以下

简称“公告”），公司预计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、扣除后营业收入 13,000

万元至 16,000 万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8,000 万元

至 13,000 万元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 8,500 万元至

13,500 万元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以下事项并

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.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，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

入 8,773.46 万元，同比下滑 5.46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-3,702.69 万元，同比下滑-151.06%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情况： 

（1）你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、占全年收入比例较高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规律，与以前年度收入的季节性特征是

否匹配。 

（2）各类收入的确认政策和依据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，

是否存在未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而确认收入的情形，是否存在以总额法

代替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形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（3）你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同时亏损金额大幅增长，

请你公司结合第四季度经营业绩情况及导致亏损的具体原因说明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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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公告显示，你公司营业收入未发生扣除。请你公司说明是否

存在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第三

节关于营业收入扣除的相关要求应当予以扣除的营业收入，如是，请

说明具体情况，并核查营业收入扣除的合规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请

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 你公司 2017 年至 2020 年已连续 4 年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均为负值，业绩预告显示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

净利润仍为负值，请结合截至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在手订单，说明你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如是，请及时、充分披露风

险提示。 

4. 结合上述问题，说明你公司是否可能触及《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第 10.3.1 条“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

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”、第 9.4 条“公司最近三个

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，且最近一年审

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”等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

警示、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如是，请及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

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。 

5. 公告显示，部分客户由于经营情况改变，公司对其应收债权

进行单项资产全额减值计提，本报告期信用减值的计提对公司利润产

生较大影响。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计提信用减值计提准备的具体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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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计提对象、账龄、大致金额范围、判断信用风险发生变化的原因

等。 

6. 公告显示，报告期内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发展电信运营商渠道， 

VR 视频、VR 游戏、VR 虚拟仿真等业务虽形成数个新订单，但收入、

利润占比较低，同时与电信运营商签署了数个在 5G 视频应用、视频

云平台、CDN 分发、VR 等领域展开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，在报告期

内尚未形成重大项目销售，上述新业务相关收入增长贡献的利润将陆

续在以后年度体现出来。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VR相关在手订单金额，

向客户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具体内容，预计对 2022 年经营业绩的影

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

年 2 月 10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深圳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

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

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

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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